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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2) 

 

自願公告–重大業務進展 

 

重大戰略合作和業務進展 
 

本公告乃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之

自願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近日本公司和中化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中化環境」）簽訂戰略合作協

議（「戰略合作」）並開始碳資產開發。 

 

合作內容 

 

1、 中化環境將充分借助在環境治理、節能低碳、資源循環等領域的技術優勢和運行經驗，與本公

司在碳減排方面合作，持續推動低碳技術的研發及落地應用，最大限度地合作開發國內及國際

碳信用資產，共同研究制定綠色低碳綜合解決方案，開發多方共贏的商業合作模式，推動碳達

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2、 本公司將充分發揮在中國生態環境領域以及林業、草原及碳減排技術方面的資源優勢，在碳諮

詢及碳資產管理等方面為中化環境提供專業服務，與中化環境合作研究滿足全球碳金融市場認

可的碳資產開發及資產管理模式，為中化環境提供碳資產開發服務；與中化環境合作研究碳達

峰、碳中和實現的路徑，並為中化環境提供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方案等方面提供專業服務。 

 

3、 雙方將依託由中化環境建設和管理的中國中化環境監測總站，充分發揮中化環境在環保節能產

業和本公司在低碳技術等方面優勢，為中國中化提供碳減排技術服務、碳資產管理和碳減排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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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解決方案等服務。中化環境團隊負責業務溝通，本公司團隊提供技術和商業模式等方面支持。 

 

關於中國中化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中化」）之資料 

 

中國中化是由中國中化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聯合重組而成，為國務院國資委監

管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員工22萬人。重組完成後，中國中化業務範圍覆蓋生命科學、材料科學、

石油化工、環境科學、橡膠輪胎、機械裝備、城市運營、產業金融等八大領域，是全球規模最大

的綜合性化工企業。 

 

關於中化環境之資料 

 

中國中化全資子公司中化環境是發展環境科學的綜合業務平臺。 公司具有工業廢水、工業固廢、

土壤修復、工業廢氣治理及環境監測先進經驗，專注服務於工業循環及綠色循環農業等領域，重

點佈局環境治理、節能低碳、資源循環三大領域，積極推動實現雙碳目標。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的裨益 

 

戰略合作將發揮中化環境在碳減排領域已經規劃、運營和擁有的多個類型的項目資源優勢和本集

團在開發國內及國際碳信用資產領域的優勢，實現雙方共同高效精準開發國際和國內碳信用資產

的目標，全面推動碳中和相關業務發展。 

 

董事局認為，和全球知名大型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體現了本集團在碳中和相關領域的競爭力和

專業度。成功開發多方共贏的商業合作模式也反映了本集團的商業化能力。作為本集團落實全球

碳中和業務發展的一部分，該項戰略合作的建立和實施將為本集團碳資產開發與經營業務帶來良

好收益，並為其它業務拓展奠定良好基礎。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和實施合作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

東的整體利益，本集團將積極落實碳資產開發和其它相關業務合作。 

 

 

 承董事局命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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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陳丹娜女士、陳歆瑋先生、崔定軍博士、邸靈先生及陳蕾先生；非執
行董事為林寶歡先生；及獨立非執行董事為郭毅可博士、王安元先生及余偉秦先生。 


